
2019年8月12日，香港尖沙咀，反修例运动期间，警方向示威者施放催泪弹。摄：陈焯煇/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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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启旸，法律评论人） 


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曾在今年（二○二二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强调“被定罪的被告人会被

处以与其罪行相称的惩罚，不过重，亦不过轻”，形容这是“作为法官的工作”，即使是在“源自2019年社会

事件的案件或国家安全案件”中，亦无二致。

在刑事法律众多范畴中，判刑法（law of sentencing）可谓与公民权利最切身相关，法官席前的刑事被

告，离被国家权力强制剥夺其人身自由，只半步之遥。偏偏量刑过程必须考虑的因素变量之多、种类之

繁，几乎涵盖受刑人的一生。假如法官思路稍欠严谨，判刑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实现个人政治喜好

的工具，而非真正敏感地回应每一宗案件独特的案情1。

正因如此，刑罚之施加原则上需保持最高的透明，并提供最清晰、最合乎逻辑的理由。要求罪责相约的被

告人判刑必须尽量一致的“一致原则（principle of parity）”，就是由此引伸。2正如高等法院上诉法庭

（下称“上诉法庭”3）副庭长杨振权最近于《谢德礼案》4所言：

“刑事案件的判刑必须公平及一致地作出，否则会减弱公众对司法制度的完整性之信心。除非有正当的理由

及足够的基础，过大的判刑差距会导致社会大众认为判刑是任意作出的… 社会大众冀望罪责相约的犯案者

的惩罚相约，而如两者判刑差距过大，受不公平对待的犯案者亦会感到疑惑及受屈。”


可惜“一致原则”知易行难，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2019年8月11日晚上，警方在弥敦道一带拘捕大批示

威者，指控其作出破坏社会安宁行为，包括围堵尖沙嘴警署及向警方投掷杂物、砖头与汽油弹。区域法院

法官游德康今年早前于《刘维颖案》[5]裁定其中9名示威者暴动罪成，并基于暴动的严重程度及他们参与

暴动的方式等判刑因素，以不多于4年为量刑起点，全部判处3年6个月至3年9个月监禁不等。同晚被捕的

另外10名示威者最近在另一区域法官法官王诗丽席前同样被判暴动罪成，辩方邀请王官考虑《刘维颖案》

中的判刑，力陈该案案情源于同一场暴动，亦涉同一批于同一时间被捕的被告人，罪行的严重程度理应接

近，甚具参考价值。

然而，综合传媒报导及民间法庭直播，王官认为同级法院的判刑对她并无约束力，表明将采纳比该案更高

的量刑起点，又引用上诉法庭案例《So Hung-lee案》[6]和《Chow Tak Fuk案》[7]，强调当两宗源自同

一事件的判刑有别时，法庭只需判断个别案件的判刑是否恰当，而毋须与另一宗案件作比较。

最终，此案8月19日宣判，案中8人被判囚40至52个月不等，量刑起点则订于4年2个月至4年8个月不等，

明显比《刘维颖案》中的量刑起点为高。本文无意仔细评论个别案件的案情，但如传媒报导准确，则王官

对相关判刑原则的理解，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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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4日，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2022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致辞。摄：林振东/端传媒

同级法院案例不具有约束力吗？ 


严格来说，王官指其他同级案例对她没有约束力，并无违反“遵循先例原则（doctrine of stare

decisis）”。然而，没有约束力不等于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根据普通法传统，就上诉法庭以下的法庭而言，法官不受同侪的决定约束，但他们除非有很强的理由，否

则一般来说仍应遵循行使同等位阶司法管辖权的法庭所作的决定断案[8]。在这基础上，尽管区域法院应如

何对待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的案例或许有所争议[9]，区域法院只能在需要改正“明显错误（clearly

wrong）”的情况下，才可偏离自身以往颁下的案例，是很清楚的[10]。

当然，上述的传统规则只适用于判例中解释法律或法律混合事实问题的部分。区域法院的判刑决定一般只

纯粹涉及将既有法律原则应用于案中事实，通常不构成上述意义的先例，自然不具任何约束力。但在此处

值得再次重申：即使先前的司法决定不具严格的约束力，视乎情况法庭仍然有责任予以适当考虑。

法官有责任参考同一事件中其他被告人的刑罚作比较吗？ 




本文的焦点，在于当已有被告人因某一事件被其他法官判处刑罚，后来的法官在对因同一事件被定罪的被

告人施加惩罚前，是否有责任考虑该先前的判刑，以作比较。恕笔者直言，上诉法庭历年来提供的指引，

其实颇为混乱，下级法院感到无所适从，几乎是理所当然之事。

2021年3月4日，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批市民在法院外排队等候进入法庭听审。摄：陈焯𪸩/端传媒

a) 王官的理据基础：闭门造车的“绝对论”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四宗香港高级法院的案例曾采取相当极端的立场[11]：即法官只会著眼当前正

在处理的被告人，考虑其刑罚是否适当，过程中须完全“忽视（ignore）”同案其他被告人被判处的刑罚；

而上诉法庭亦只会在接纳某受争议的刑罚即使经单独考虑也属错误的情况下，才开始有空间将之与其他被

告人较轻的判刑相比较。（为方便起见，此立场下称“绝对论”。）

其后虽然亦有个别法官持相反意见，认为量刑“不一致（disparity）”本身从一开始已可视之为不适当的错

误，但上诉法庭在1986年锐意重新整合此前判例，以收一锤定音之效。在《So Hung-lee案》中，上诉法

庭显然觉得“绝对论”更为可取，直指其后采取相反立场的判决没有跟从上述四宗案例实属“疏漏（per

incuriam）”，必须予以推翻。



上诉法庭尤其裁定，“当不同的法官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被告就同一罪行判处不同的判刑时，唯一的考虑必

然是对[正在法庭席前的被告]的判刑是否适当”[12]，并引用英国上诉法院的《Stroud案》[13]解释，若非

如此，即“等于只要一个囚犯错误地获判过轻的刑罚，则另一个囚犯也必须同样错误地获判明显过轻的刑

罚，以所谓适当地调整两者的刑期并避免不一致。在本庭看来，这是相当错误的。”[14]

主权移交后，上诉法庭以近乎一致的措辞，反复依赖上述四宗早期案例（有时则顺便简短引用《So Hung-

lee案》或《Stroud案》），重申“绝对论”：

“虽然香港的法庭对同案的不同被告处以不同刑罚的原则有矛盾的判例，但也有明确的判例指出法庭应采取

的步骤，是不须理会同案的其他被告人被处的刑罚，而只须考虑上诉人的判刑是否适当”[15]。

上诉法庭在一系列的案件中强调，不同的罪犯干犯同一罪行，却被判处不同刑罚，本身不是上诉的理由；

只要考虑过犯罪的性质和罪犯的情况后，原审判刑属适当即可[16]。王官的观察，似乎正是从这些案件中

上诉法庭的判决而来。

b)“绝对论”不合时宜，缺乏先例基础 


然而，近代重复“绝对论”的案例作为先例的价值，颇值得怀疑。首先，不少此类案例针对的，其实只是两

个刚巧被控同一罪行（甚至只是性质类似的罪行），但互相没有任何关系的被告人[17]，语境与上面提到

的案例完全不同。诚如时任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麦伟德在《Ng Man Yee案》中所言，“‘一致原则’的应

用限于共同参与犯罪的人 … 它从未被扩展到因完全不相关的犯罪行为而被控告同一罪行的罪犯。” [18]在

“一致原则”本来就不适用的语境中对“一致原则”之内容作出的论述，充其量只是多此一举的“附带意见

（obiter dicta）”，实在难以叫人认真看待。

其次，必须指出，最早采取 “绝对论 ”的四宗早期案例，已经过《So Hung-lee案》 “重新阐述

（restated）”[19]，以解决当时不同案例间出现的冲突。理解香港普通法真正的立场时，自然一切应以后

者为准[20]。虽然表面看来，《So Hung-lee案》中上诉法庭的裁定似乎与“绝对论”并无太大差别，但若

细心分析，可以发现上诉法庭当时据以解释其决定背后理据的《Stroud案》，案中英国上诉法院并非反对

法官比较不同判刑的严宽本身，而是批评以错止错、以致错上加错的不合逻辑之处[21]。《Stroud案》

（及与其判决逻辑环环相扣的《So Hung-lee案》）所订的规则，是假设了另一个囚犯所获判较轻的刑

罚，本身属错误决定。换言之，《So Hung-lee案》指“判刑是否适当”为唯一考虑，是建基于与另一不当

判刑的对比，而非普遍地阻止下级法院比较不同被告人被判处的刑罚。

事实上，上诉法庭在后来的实践中，亦不时著眼于上诉人欲与之比较的较轻刑罚，本身是否错误。譬如在

《Ngan Suen Kee案》中，上诉法庭只称“判刑法官决不受案中共同被告人被判处的不适当判刑约束，反



而应该置之不理”[22]。同样地，在《Bunloun Jantakarn案》[23]中，上诉法庭副庭长司徒冕表明不会因

其他法官的错误令其他被告人不当受益，拒绝缩短席前上诉人的刑期。时任上诉法庭法官司徒敬则在

《Chow Tak Fuk案》形容化地指，被告人无权得益于被不寻常地轻判的共同犯罪人所获得的“意外之喜

（windfall）”[24]。正如麦伟德法官在《Chau Ping案》[25]正确指出，被告人不能得益于个别法官的

“司法错误（judicial error）”一说，正是衍生自透过《So Hung-lee案》引入成为香港普通法一部分的

《Stroud案》。由此看来，若另一法官的判刑本身并无出错，与之比较原则上实无不妥。

2020年12月2日，法庭外的支持者送别被判入狱的周庭、黄之锋与林朗彦，跟著一架囚车奔跑。摄：陈焯𪸩/端传媒

c)“较开明论”：法官有责任客观考虑判刑不一致会否可能违反公义 


再者，《Stroud案》（及将其引入香港法律的《So Hung-lee案》）无论如何并不支持“绝对论”。在该案

中，英国上诉法院在不鼓励拿本身适当的判刑与其他错误的判刑比较的同时，特别补充指在“最特殊的情况

（most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下，例如当“一个被告人的待遇与另一个被告人的待遇之间相差

悬殊，以至于承受更严重的处罚的被告人会产生真正不满”，则即使判刑本身属“适当（proper）”，法院

亦应予以减刑[26]。基于上述理由，对《So Hung-lee案》更准确的解读其实应见于《Leung Yiu Ming

案》：“《So Hung-lee案》重新阐述的是一般适用的原则，但在‘最特殊的情况’中则除外”[27]。



更具体地说，“最特殊的情况”可以英国上诉法院在《Fawcett案》提出的测试解释[28]：“在充分了解所有

相关事实和情况的前提下，持合理思想和原则的公众在得知这一判刑后，是否会认为司法公正的秉行出了

问题？”[29] 若答案为是，则可视作出现需要推翻判刑“最特殊的情况”。时任署理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司徒

冕认为，这意味著当多于一名的罪犯参与同一罪行，判刑者的责任是即使不对两者作出完全相同的刑罚，

也要公平地考虑并反映他们犯罪程度和个人情况等方面有否任何相关和重大的差异[30]。

《Fawcett案》的测试建基于公义概念，诉诸公共理性的客观标准（为方便起见，此立场下称“较开明

论”。）如此一来，假使两名被告人因同一事件和罪行被判处的刑期之差悬殊，客观上已足以构成有违公义

的原则性错误，过份执著于两者各自的刑罚独立考虑下在其他方面是否适当，反而与达成公义、公平的大

原则背道而驰[31]。

话虽如此，在《Hui Sze Ping案》[32]中，已故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高嘉乐认为“公义”与“适当”两个概念可

以互相兼容，因为不公义的判刑当然是不适当的。既然法官判刑时须从理性的公众角度，“充分了解所有相

关事实和情况”，以应用客观的公义标准，那所谓“了解相关事实和情况”必然包括考虑其他法官早前就同一

事件判处的刑罚并与之相比，以免作出侮辱公众良知、导致司法公正的秉行蒙上不名誉的不一致判刑。

因此，纵使麦伟德法官在《Chau Ping案》[33]中最终拒绝接纳上诉人高于其共犯的刑期构成不公，但他

明言法庭不希望被误解为不曾考虑其他法官就源于同一事件的罪行采取了较低量刑起点的事实；实际上，

该案的原审法官亦有特别考虑该较低刑期是否恰当。

另外亦值得指出的是，上述采取“较开明论”的案例，大多在判词中大篇幅并仔细分析有关判刑原则（包括

坚持“绝对论”的案例）后，才得出如此结论。相比之下，断言“绝对论”代表香港法律的案例则几乎全部只

片面地依赖最早期的四、五个先例，尤其是从来没有探讨“较开明论”的可能性。很不幸亦很讽刺地，“绝对

论”者正正犯下其不时引用的《So Hung-lee案》中上诉法庭所批评的“疏漏（per incuriam）”之过，忽

略了更新并对其具约束力的先例。

d）“较开明论”与英国普通法发展较脗合 


从上述讨论可见，无论是“绝对论”还是“较开明论”，两者就算不是完全建基于英国普通法案例（尤其是

《Stroud案》和《Fawcett案》），至低限度都可说是受其影响甚深。因此，英国普通法在《Stroud案》

及《Fawcett案》）的基础上后来如何继续发展，可供香港借镜参考。

在2002年的《O'Farrell案》[34]中，英国上诉法院应是首次意识到《Stroud案》与《Fawcett案》的判

决之间存在一定张力，但这并无阻Wright法官裁定，如果《Fawcett案》中订立的测试获得满足，那消除

同一罪行的两个不同参与者的刑罚之间的差别，必然是“正确的做法（appropriate course）”。同样地，

英国上诉法院在2007年的《L k 案》[35]中面对案例间貌似出现的分歧 亦选择保留（并在该案行使）



英国上诉法院在2007年的《Lake案》[35]中面对案例间貌似出现的分歧，亦选择保留（并在该案行使）

酌情权，以其共犯被另一法官宽大处理为由，扣减上诉人本身并不能称作过重的刑期。

当然，这不代表凡参与同一罪行的共犯被判处不同的刑罚，承受较重刑罚的一方必然可获减刑，视乎情

况，公义可能正正要求在罪责不同的罪犯之间作出有理可据的区分 [36]。就此，英国上诉法院在

《Coleman案》[37]坦言，个别案件中的刑罚扣减与否，取决于公众或法庭的正义感是否受到冒犯，结果

有时不免难以预测。然而，刑事法范畴里的公义需要灵活、敏感地看待个别案件的情节，订下过分僵化死

板的原则亦未必可取。法庭必须综观所有情况，包括不同法官判处的不同刑罚，以最终评估有关的判刑会

否造成不公义的结果。

综上所述，英国普通法的立场可谓与香港案例中表达的“较开明论”相当接近：公义作为最高标准，并非一

刀切规定维持或推翻任何不一致的判刑；相反地，法庭有责任全面考虑一切相关事实和情况，而非先入为

主，以避免司法出现不公。

2021年3月2日凌晨近4时，47名民主派人士因组织和参与“35+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提堂，被告黄之锋被押解到荔枝角收
押所。摄：林振东/端传媒

合适的刑罚应根据同类案件一般被判处的刑期范围而定 




更为根本的是，下级法院的量刑酌情权并非无限。终审法院最近在《黄之锋案》[38]确立法律原则，判刑

若无受上级法院的量刑指引规限，则应当根据干犯该罪行之时法庭普遍的判刑惯例而定，以维持法律的确

定性。法官任意自行调高量刑起点，偏离同类案件一般被判处的刑期范围，犹如“突袭”被告人及其法律代

表，有机会违反“禁止追溯性刑罚”的人权保障[39]。借用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法官张泽祐在《范石洪案》中

的说法，

“… 法官不应该只就他个人对社会事情的看法而将刑期调高至偏离一般同类案所件适用的刑期。法官这样

做不单止是对被告人不公道，更甚的是他忽视了量刑原则。”[40]

因此，当有必要提高某类罪行的一般量刑基准时，制度上一向由上诉法庭负责颁布有约束力的量刑指引，

而非由下级法院个别的判刑者任意作出异常重判的决定[41]。

法律原则与司法信心 


在过去长达50年的时间里，香港的高级法庭一直不厌其烦提醒检控机关和下级法院，在可行的情况下应安

排由同一位法官处理因同一事件被控的不同被告人[42]。此举可以尽量确保罪责相约的犯人不会仅因不幸

遇到个别严厉的法官，而受到与他人截然不同的惩罚，自然也可大幅减少基于判刑不一致而对司法公正的

怀疑。然而截至今年4月，已逾万人因反修例风波被检控，当中仍不时发生于同一场冲突被捕的示威者案件

被分拆至不同法官席前判刑。

回到本文开首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演辞，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强调刑事案件无论是否与政治相关，不会有不

同处理，恐怕是低估了社会对司法机构、以至香港法治的信心危机。事实上，正正是在被广泛质疑属政治

检控的案件中，法院才更有责任应用正确的法律原则，坚守公平的法庭程序，将公义彰显于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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